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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司現應聯交所之要求就本公司之股權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集中於極少數股東一事發

出此公布。  

 

鑑 於 股 權 高 度 集 中 於 數 目 不 多 之 股 東，即 使 少 量 股 份 成 交，本 公 

司 之 股 份 （「股 份」）價 格 亦 可 能 大 幅 波 動，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飛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現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要求及 

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 （「GEM上市規則」）第17.10(1)條，就本公司之股權於二

零一八年十月八日集中於極少數本公司股東 （「股東」）一事發出此公布。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司注意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一

份公布（「證監會公布」）。  

 

誠如證監會公布所披露: 

 

證監會最近曾就本公司之股權分布進行查訊。證監會查訊結果顯示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

月八日，有十九名股東合共持有 143,276,000 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之

28.43%。有關股權連同由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持有之 317,520,000 股（佔已發行股份 

63.00%），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91.43%。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

只有 43,204,000 股（佔已發行股份8.57%）由其他投資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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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之股權架構如下：  

 
   

所持股份數目  

(股數) 

 佔已發行股份總額 

百分比  

(%) 
     

PRG Holdings Berhad（附註 ）  317,520,000  63.00 

十九名股東  143,276,000  28.43 

其他股東  43,204,000  8.57 

  504,000,000  100.00 

 

附註: PRG Holdings Berhad 乃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誠如證監會公布所述: 

 

A. 在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八日期間，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由二零一八年八

月 二十八日之 0.335 港元上升至 0.920 港元，上升幅度為 175%。  

 

B.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九日公布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 統稱 “本集團”) 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綜合中期業績，期內溢利為 612,000 馬來西亞令吉，

相比二零一七年同期本集團之溢利 2,562,000 馬來西亞令吉，下跌約 76.1%。 

 

C. 本公司亦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日公布其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獲 PRG 

Holdings Berhad 通知， 彼已出售 60,480,000 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

一八年十月三日已發行股份12%，代價為30,240,000 港元。該出售價格相等於每股

本公司股份 0.50 港元，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日之收市價為 0.80 港

元。  

 

D.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之收市價為 1.81 港元，比二零一八年八月

二十八日之收市價 0.335 港元高出 440%。 

 

董事會謹此澄清，以上資料乃摘錄自證監會公布，而董事會尚未獨立查證有關資料。因此，

除(i)由PRG Holdings Berhad持有之股權；及(ii)上文第(A)至(D)段所載的資料外，董事會不

宜就以上資料的準確性作出評論。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證監會公布。 

 

公眾持股量  

 

根據所得資料及以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本公司謹此確認，於二零一八年十月

八日及於本公布日期，有不少於25%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由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能夠遵

守GEM上市規則規定之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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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即使少量股份成交，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飛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拿督Lim Heen Peok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為拿督Lim Heen Peok、執行董事為Cheah Eng Chuan先生、
Tan Chuan Dyi先生及拿督Lua Choon Hann，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Ho Ming Hon先生、拿督斯
里Wee Jeck Seng及拿督斯里Hou Kok Chung博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

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

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由發表日期起可於GEM之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最少保存七

日）及本公司之網站www.furniweb.com.my 內查閱。 


